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負責協助董事會執行監督職責及行使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及其他法令

規定之職權，並定期與公司之簽證會計師進行交流並就簽證會計師之選任、獨立性及績效進

行審核。同時，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會依據年度稽核計畫定期向審計委員會提報稽核彙總報告，

審計委員會亦定期對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及其工作進行考核。本委員會主

要職權如下：  

A.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C.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J. 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

季財務報告。 

K.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本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其中包含至少 1位財務專家）組成。3名獨立董事皆符合法令規

定之專業、工作經驗、獨立性及兼任獨立董事家數等資格條件，並每年定期進行審計委員會

之內部績效評估。 

審計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 2025年度出(列)席情形詳如下表。 

二、本屆委員會任期自 2024 年 5月 30日至 2027年 5 月 29日，2025年度委員會共召開 8次，



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次

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獨立董事 洪瑞彬 6 2 75%  

獨立董事 阮昌茂 8 0 100%  

獨立董事 周吟香 5 0 100% 註1 

註 1：2025年 5月 27日股東常會補選一席獨立董事，由周吟香小姐選任。 


